
表A.身分別

代號 身分別

0 廠商

1 教職員工

2 校外人士

3 學生

表B.繳交補充保費與否類別

代號 免扣取對象 證明文件

13 雇主負擔保費 無

0 需繳交補充保費 無

1 (不需繳交)無投保資格者
無投保資格者：主動告知後，由扣費

義務人向健保局確認。

2
(不需繳交)第5類被保險人(低收入

戶)

鄉(鎮、市、區)公所核發的有效低收入

戶證明。

3 (不需繳交)第2類被保險人
職業工會出具的在保證明或繳費證

明。

4

(不需繳交)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自

行執業者(以執行業務所得為投保

金額)

投保單位出具的在保證明。

5
(不需繳交)自營作業而參加職業工

會者(以執行業務所得為投保金額)

職業工會出具的在保證明或繳費證

明。

6 (不需繳交)兒童及少年 身分證明文件。

7 (不需繳交)中低收入戶
鄉(鎮、市、區)公所核發的有效中低收

入戶證明。

8 (不需繳交)中低收入老人 社政機關核定之證明文件。

9
(不需繳交)領取身心障礙者生活補

助費
社政機關核定之證明文件。

10
(不需繳交)勞工保險投保薪資未達

基本工資之身心障礙者

社政機關核發有效期限內之身心障礙

手冊或證明及勞工保險證明文件。

11
(不需繳交)國內就學之大專生且無

專職工作者

學校之註冊單或蓋有註冊章之學生證

及無專職工作聲明書。

12
(不需繳交)符合健保法第100條所定

之經濟困難者

經濟困難之證明(依全民健康保險經濟

困難認定標準認定)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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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C.所得稅類別

代號 名稱

00

免稅所得─生活助學金；為一定條件(如在校之學業及操

行成績、原住民身分)發放之獎學金；凡參加校內各種競

技比賽之獎(助)金；碩博士論文指導費、審查費、論文考

試車馬費、學科考試車馬費；試務工作費；導師鐘點

費；一個月不超過46小時之加班費； 個人稿費、版稅、

樂譜、作曲、編劇、漫畫及講演之鐘點費之收入，全年

合計數不超過18萬元部分。

50-A 

薪資所得─不含獎金（如：工作酬勞、提供勞務取得之

工讀金、研究生獎助學金、排定課程之授課鐘點費、出

席費、指導費、一般審查費、補助費、津貼等）

50-B 薪資所得─獎金（如：年終獎金、三節獎金、紅利等）

51 租賃所得

5B 利息所得

91 競技競賽機會中獎獎金或給與

92 其他所得

9A 
執行業務所得（如：律師、會計師、建築師、技師等業

務收入）

9B-98
執行業務所得-非自行出版（如：著作人、稿費、版稅、

專題演講鐘點費等）

9B-99
執行業務所得-自行出版（如：著作人、稿費、版稅、專

題演講鐘點費等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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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+B+C結果是否該繳交補充保費
E.最低扣取給付

金額基準金額

F.補充保費費

率

1 教職員工 0 需繳交補充保費 00

免稅所得─生活助學金；為一定條件(如在校之學業

及操行成績、原住民身分)發放之獎學金；凡參加校

內各種競技比賽之獎(助)金；碩博士論文指導費、審

查費、論文考試車馬費、學科考試車馬費；試務工作

費；導師鐘點費；一個月不超過46小時之加班費；

個人稿費、版稅、樂譜、作曲、編劇、漫畫及講演之

鐘點費之收入，全年合計數不超過18萬元部分。

不須扣除 0 0

1 教職員工 0 需繳交補充保費 50-A 

薪資所得─不含獎金（如：工作酬勞、提供勞務取得

之工讀金、研究生獎助學金、排定課程之授課鐘點

費、出席費、指導費、一般審查費、補助費、津貼

等）

不須扣除 0 0

1 教職員工 0 需繳交補充保費 50-B 
薪資所得─獎金（如：年終獎金、三節獎金、紅利

等）
不須扣除 0 0

1 教職員工 0 需繳交補充保費 51 租賃所得 須扣除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5000 0.02

1 教職員工 0 需繳交補充保費 5B   利息所得 須扣除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20000 0.02

1 教職員工 0 需繳交補充保費 91 競技競賽機會中獎獎金或給與 不須扣除 0 0

1 教職員工 0 需繳交補充保費 92 其他所得 不須扣除 0 0

1 教職員工 0 需繳交補充保費 9A   
執行業務所得（如：律師、會計師、建築師、技師等

業務收入）
須扣除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5000 0.02

1 教職員工 0 需繳交補充保費 9B-98
執行業務所得-非自行出版（如：著作人、稿費、版

稅、專題演講鐘點費等）
須扣除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5000 0.02

1 教職員工 0 需繳交補充保費 9B-99
執行業務所得-自行出版（如：著作人、稿費、版

稅、專題演講鐘點費等）
須扣除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5000 0.02

1 教職員工 2 (不需繳交)第5類被保險人(低收入戶) 00

免稅所得─生活助學金；為一定條件(如在校之學業

及操行成績、原住民身分)發放之獎學金；凡參加校

內各種競技比賽之獎(助)金；碩博士論文指導費、審

查費、論文考試車馬費、學科考試車馬費；試務工作

費；導師鐘點費；一個月不超過46小時之加班費；

個人稿費、版稅、樂譜、作曲、編劇、漫畫及講演之

鐘點費之收入，全年合計數不超過18萬元部分。

不須扣除 0 0

1 教職員工 2 (不需繳交)第5類被保險人(低收入戶) 50-A 

薪資所得─不含獎金（如：工作酬勞、提供勞務取得

之工讀金、研究生獎助學金、排定課程之授課鐘點

費、出席費、指導費、一般審查費、補助費、津貼

等）

不須扣除 0 0

1 教職員工 2 (不需繳交)第5類被保險人(低收入戶) 50-B 
薪資所得─獎金（如：年終獎金、三節獎金、紅利

等）
不須扣除 0 0

1 教職員工 2 (不需繳交)第5類被保險人(低收入戶) 51 租賃所得 不須扣除 0 0

1 教職員工 2 (不需繳交)第5類被保險人(低收入戶) 5B   利息所得 不須扣除 0 0

1 教職員工 2 (不需繳交)第5類被保險人(低收入戶) 91 競技競賽機會中獎獎金或給與 不須扣除 0 0

1 教職員工 2 (不需繳交)第5類被保險人(低收入戶) 92 其他所得 不須扣除 0 0

1 教職員工 2 (不需繳交)第5類被保險人(低收入戶) 9A   
執行業務所得（如：律師、會計師、建築師、技師等

業務收入）
不須扣除 0 0

1 教職員工 2 (不需繳交)第5類被保險人(低收入戶) 9B-98
執行業務所得-非自行出版（如：著作人、稿費、版

稅、專題演講鐘點費等）
不須扣除 0 0

1 教職員工 2 (不需繳交)第5類被保險人(低收入戶) 9B-99
執行業務所得-自行出版（如：著作人、稿費、版

稅、專題演講鐘點費等）
不須扣除 0 0

1 教職員工 7 (不需繳交)中低收入戶 00

免稅所得─生活助學金；為一定條件(如在校之學業

及操行成績、原住民身分)發放之獎學金；凡參加校

內各種競技比賽之獎(助)金；碩博士論文指導費、審

查費、論文考試車馬費、學科考試車馬費；試務工作

費；導師鐘點費；一個月不超過46小時之加班費；

個人稿費、版稅、樂譜、作曲、編劇、漫畫及講演之

鐘點費之收入，全年合計數不超過18萬元部分。

不須扣除 0 0

1 教職員工 7 (不需繳交)中低收入戶 50-A 

薪資所得─不含獎金（如：工作酬勞、提供勞務取得

之工讀金、研究生獎助學金、排定課程之授課鐘點

費、出席費、指導費、一般審查費、補助費、津貼

等）

不須扣除 0 0

1 教職員工 7 (不需繳交)中低收入戶 50-B 
薪資所得─獎金（如：年終獎金、三節獎金、紅利

等）
不須扣除 0 0

1 教職員工 7 (不需繳交)中低收入戶 51 租賃所得 須扣除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5000 0.02

1 教職員工 7 (不需繳交)中低收入戶 5B   利息所得 須扣除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20000 0.02

1 教職員工 7 (不需繳交)中低收入戶 91 競技競賽機會中獎獎金或給與 不須扣除 0 0

1 教職員工 7 (不需繳交)中低收入戶 92 其他所得 不須扣除 0 0

1 教職員工 7 (不需繳交)中低收入戶 9A   
執行業務所得（如：律師、會計師、建築師、技師等

業務收入）
須扣除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5000 0.02

1 教職員工 7 (不需繳交)中低收入戶 9B-98
執行業務所得-非自行出版（如：著作人、稿費、版

稅、專題演講鐘點費等）
須扣除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5000 0.02

1 教職員工 7 (不需繳交)中低收入戶 9B-99
執行業務所得-自行出版（如：著作人、稿費、版

稅、專題演講鐘點費等）
須扣除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5000 0.02

1 教職員工 9 (不需繳交)領取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 00

免稅所得─生活助學金；為一定條件(如在校之學業

及操行成績、原住民身分)發放之獎學金；凡參加校

內各種競技比賽之獎(助)金；碩博士論文指導費、審

查費、論文考試車馬費、學科考試車馬費；試務工作

費；導師鐘點費；一個月不超過46小時之加班費；

個人稿費、版稅、樂譜、作曲、編劇、漫畫及講演之

鐘點費之收入，全年合計數不超過18萬元部分。

不須扣除 0 0

1 教職員工 9 (不需繳交)領取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 50-A 

薪資所得─不含獎金（如：工作酬勞、提供勞務取得

之工讀金、研究生獎助學金、排定課程之授課鐘點

費、出席費、指導費、一般審查費、補助費、津貼

等）

不須扣除 0 0

1 教職員工 9 (不需繳交)領取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 50-B 
薪資所得─獎金（如：年終獎金、三節獎金、紅利

等）
不須扣除 0 0

1 教職員工 9 (不需繳交)領取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 51 租賃所得 須扣除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5000 0.02

1 教職員工 9 (不需繳交)領取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 5B   利息所得 須扣除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20000 0.02

1 教職員工 9 (不需繳交)領取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 91 競技競賽機會中獎獎金或給與 不須扣除 0 0

1 教職員工 9 (不需繳交)領取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 92 其他所得 不須扣除 0 0

A.二代健保身分 B.是否需繳交補充保費 C.所得稅類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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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+B+C結果是否該繳交補充保費
E.最低扣取給付

金額基準金額

F.補充保費費

率
A.二代健保身分 B.是否需繳交補充保費 C.所得稅類別

1 教職員工 9 (不需繳交)領取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 9A   
執行業務所得（如：律師、會計師、建築師、技師等

業務收入）
須扣除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5000 0.02

1 教職員工 9 (不需繳交)領取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 9B-98
執行業務所得-非自行出版（如：著作人、稿費、版

稅、專題演講鐘點費等）
須扣除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5000 0.02

1 教職員工 9 (不需繳交)領取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 9B-99
執行業務所得-自行出版（如：著作人、稿費、版

稅、專題演講鐘點費等）
須扣除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5000 0.02

1 教職員工 10
(不需繳交)勞工保險投保薪資未達基本工

資之身心障礙者
00

免稅所得─生活助學金；為一定條件(如在校之學業

及操行成績、原住民身分)發放之獎學金；凡參加校

內各種競技比賽之獎(助)金；碩博士論文指導費、審

查費、論文考試車馬費、學科考試車馬費；試務工作

費；導師鐘點費；一個月不超過46小時之加班費；

個人稿費、版稅、樂譜、作曲、編劇、漫畫及講演之

鐘點費之收入，全年合計數不超過18萬元部分。

不須扣除 0 0

1 教職員工 10
(不需繳交)勞工保險投保薪資未達基本工

資之身心障礙者
50-A 

薪資所得─不含獎金（如：工作酬勞、提供勞務取得

之工讀金、研究生獎助學金、排定課程之授課鐘點

費、出席費、指導費、一般審查費、補助費、津貼

等）

不須扣除 0 0

1 教職員工 10
(不需繳交)勞工保險投保薪資未達基本工

資之身心障礙者
50-B 

薪資所得─獎金（如：年終獎金、三節獎金、紅利

等）
不須扣除 0 0

1 教職員工 10
(不需繳交)勞工保險投保薪資未達基本工

資之身心障礙者
51 租賃所得 須扣除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5000 0.02

1 教職員工 10
(不需繳交)勞工保險投保薪資未達基本工

資之身心障礙者
5B   利息所得 須扣除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20000 0.02

1 教職員工 10
(不需繳交)勞工保險投保薪資未達基本工

資之身心障礙者
91 競技競賽機會中獎獎金或給與 不須扣除 0 0

1 教職員工 10
(不需繳交)勞工保險投保薪資未達基本工

資之身心障礙者
92 其他所得 不須扣除 0 0

1 教職員工 10
(不需繳交)勞工保險投保薪資未達基本工

資之身心障礙者
9A   

執行業務所得（如：律師、會計師、建築師、技師等

業務收入）
須扣除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5000 0.02

1 教職員工 10
(不需繳交)勞工保險投保薪資未達基本工

資之身心障礙者
9B-98

執行業務所得-非自行出版（如：著作人、稿費、版

稅、專題演講鐘點費等）
須扣除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5000 0.02

1 教職員工 10
(不需繳交)勞工保險投保薪資未達基本工

資之身心障礙者
9B-99

執行業務所得-自行出版（如：著作人、稿費、版

稅、專題演講鐘點費等）
須扣除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5000 0.02

1 教職員工 12
(不需繳交)符合健保法第100條所定之經濟

困難者
00

免稅所得─生活助學金；為一定條件(如在校之學業

及操行成績、原住民身分)發放之獎學金；凡參加校

內各種競技比賽之獎(助)金；碩博士論文指導費、審

查費、論文考試車馬費、學科考試車馬費；試務工作

費；導師鐘點費；一個月不超過46小時之加班費；

個人稿費、版稅、樂譜、作曲、編劇、漫畫及講演之

鐘點費之收入，全年合計數不超過18萬元部分。

不須扣除 0 0

1 教職員工 12
(不需繳交)符合健保法第100條所定之經濟

困難者
50-A 

薪資所得─不含獎金（如：工作酬勞、提供勞務取得

之工讀金、研究生獎助學金、排定課程之授課鐘點

費、出席費、指導費、一般審查費、補助費、津貼

等）

不須扣除 0 0

1 教職員工 12
(不需繳交)符合健保法第100條所定之經濟

困難者
50-B 

薪資所得─獎金（如：年終獎金、三節獎金、紅利

等）
不須扣除 0 0

1 教職員工 12
(不需繳交)符合健保法第100條所定之經濟

困難者
51 租賃所得 須扣除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5000 0.02

1 教職員工 12
(不需繳交)符合健保法第100條所定之經濟

困難者
5B   利息所得 須扣除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20000 0.02

1 教職員工 12
(不需繳交)符合健保法第100條所定之經濟

困難者
91 競技競賽機會中獎獎金或給與 不須扣除 0 0

1 教職員工 12
(不需繳交)符合健保法第100條所定之經濟

困難者
92 其他所得 不須扣除 0 0

1 教職員工 12
(不需繳交)符合健保法第100條所定之經濟

困難者
9A   

執行業務所得（如：律師、會計師、建築師、技師等

業務收入）
須扣除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5000 0.02

1 教職員工 12
(不需繳交)符合健保法第100條所定之經濟

困難者
9B-98

執行業務所得-非自行出版（如：著作人、稿費、版

稅、專題演講鐘點費等）
須扣除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5000 0.02

1 教職員工 12
(不需繳交)符合健保法第100條所定之經濟

困難者
9B-99

執行業務所得-自行出版（如：著作人、稿費、版

稅、專題演講鐘點費等）
須扣除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5000 0.02

1 教職員工 13 雇主負擔保費 50-A 

薪資所得─不含獎金（如：工作酬勞、提供勞務取得

之工讀金、研究生獎助學金、排定課程之授課鐘點

費、出席費、指導費、一般審查費、補助費、津貼

等）

不須扣除 0 0

1 教職員工 13 雇主負擔保費 50-B 
薪資所得─獎金（如：年終獎金、三節獎金、紅利

等）
不須扣除 0 0

2 校外人士 0 需繳交補充保費 00

免稅所得─生活助學金；為一定條件(如在校之學業

及操行成績、原住民身分)發放之獎學金；凡參加校

內各種競技比賽之獎(助)金；碩博士論文指導費、審

查費、論文考試車馬費、學科考試車馬費；試務工作

費；導師鐘點費；一個月不超過46小時之加班費；

個人稿費、版稅、樂譜、作曲、編劇、漫畫及講演之

鐘點費之收入，全年合計數不超過18萬元部分。

不須扣除 0 0

2 校外人士 0 需繳交補充保費 50-A 

薪資所得─不含獎金（如：工作酬勞、提供勞務取得

之工讀金、研究生獎助學金、排定課程之授課鐘點

費、出席費、指導費、一般審查費、補助費、津貼

等）

須扣除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5000 0.02

2 校外人士 0 需繳交補充保費 50-B 
薪資所得─獎金（如：年終獎金、三節獎金、紅利

等）
不須扣除 0 0

2 校外人士 0 需繳交補充保費 51 租賃所得 須扣除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5000 0.02

2 校外人士 0 需繳交補充保費 5B   利息所得 須扣除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20000 0.02

2 校外人士 0 需繳交補充保費 91 競技競賽機會中獎獎金或給與 不須扣除 0 0

2 校外人士 0 需繳交補充保費 92 其他所得 不須扣除 0 0

2 校外人士 0 需繳交補充保費 9A   
執行業務所得（如：律師、會計師、建築師、技師等

業務收入）
須扣除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5000 0.0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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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+B+C結果是否該繳交補充保費
E.最低扣取給付

金額基準金額

F.補充保費費

率
A.二代健保身分 B.是否需繳交補充保費 C.所得稅類別

2 校外人士 0 需繳交補充保費 9B-98
執行業務所得-非自行出版（如：著作人、稿費、版

稅、專題演講鐘點費等）
須扣除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5000 0.02

2 校外人士 0 需繳交補充保費 9B-99
執行業務所得-自行出版（如：著作人、稿費、版

稅、專題演講鐘點費等）
須扣除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5000 0.02

2 校外人士 1 (不需繳交)無投保資格者 00

免稅所得─生活助學金；為一定條件(如在校之學業

及操行成績、原住民身分)發放之獎學金；凡參加校

內各種競技比賽之獎(助)金；碩博士論文指導費、審

查費、論文考試車馬費、學科考試車馬費；試務工作

費；導師鐘點費；一個月不超過46小時之加班費；

個人稿費、版稅、樂譜、作曲、編劇、漫畫及講演之

鐘點費之收入，全年合計數不超過18萬元部分。

不須扣除 0 0

2 校外人士 1 (不需繳交)無投保資格者 50-A 

薪資所得─不含獎金（如：工作酬勞、提供勞務取得

之工讀金、研究生獎助學金、排定課程之授課鐘點

費、出席費、指導費、一般審查費、補助費、津貼

等）

不須扣除 0 0

2 校外人士 1 (不需繳交)無投保資格者 51 租賃所得 不須扣除 0 0

2 校外人士 1 (不需繳交)無投保資格者 5B   利息所得 不須扣除 0 0

2 校外人士 1 (不需繳交)無投保資格者 91 競技競賽機會中獎獎金或給與 不須扣除 0 0

2 校外人士 1 (不需繳交)無投保資格者 92 其他所得 不須扣除 0 0

2 校外人士 1 (不需繳交)無投保資格者 9A   
執行業務所得（如：律師、會計師、建築師、技師等

業務收入）
不須扣除 0 0

2 校外人士 1 (不需繳交)無投保資格者 9B-98
執行業務所得-非自行出版（如：著作人、稿費、版

稅、專題演講鐘點費等）
不須扣除 0 0

2 校外人士 1 (不需繳交)無投保資格者 9B-99
執行業務所得-自行出版（如：著作人、稿費、版

稅、專題演講鐘點費等）
不須扣除 0 0

2 校外人士 2 (不需繳交)第5類被保險人(低收入戶) 00

免稅所得─生活助學金；為一定條件(如在校之學業

及操行成績、原住民身分)發放之獎學金；凡參加校

內各種競技比賽之獎(助)金；碩博士論文指導費、審

查費、論文考試車馬費、學科考試車馬費；試務工作

費；導師鐘點費；一個月不超過46小時之加班費；

個人稿費、版稅、樂譜、作曲、編劇、漫畫及講演之

鐘點費之收入，全年合計數不超過18萬元部分。

不須扣除 0 0

2 校外人士 2 (不需繳交)第5類被保險人(低收入戶) 50-A 

薪資所得─不含獎金（如：工作酬勞、提供勞務取得

之工讀金、研究生獎助學金、排定課程之授課鐘點

費、出席費、指導費、一般審查費、補助費、津貼

等）

不須扣除 0 0

2 校外人士 2 (不需繳交)第5類被保險人(低收入戶) 51 租賃所得 不須扣除 0 0

2 校外人士 2 (不需繳交)第5類被保險人(低收入戶) 5B   利息所得 不須扣除 0 0

2 校外人士 2 (不需繳交)第5類被保險人(低收入戶) 91 競技競賽機會中獎獎金或給與 不須扣除 0 0

2 校外人士 2 (不需繳交)第5類被保險人(低收入戶) 92 其他所得 不須扣除 0 0

2 校外人士 2 (不需繳交)第5類被保險人(低收入戶) 9A   
執行業務所得（如：律師、會計師、建築師、技師等

業務收入）
不須扣除 0 0

2 校外人士 2 (不需繳交)第5類被保險人(低收入戶) 9B-98
執行業務所得-非自行出版（如：著作人、稿費、版

稅、專題演講鐘點費等）
不須扣除 0 0

2 校外人士 2 (不需繳交)第5類被保險人(低收入戶) 9B-99
執行業務所得-自行出版（如：著作人、稿費、版

稅、專題演講鐘點費等）
不須扣除 0 0

2 校外人士 3 (不需繳交)第2類被保險人 00

免稅所得─生活助學金；為一定條件(如在校之學業

及操行成績、原住民身分)發放之獎學金；凡參加校

內各種競技比賽之獎(助)金；碩博士論文指導費、審

查費、論文考試車馬費、學科考試車馬費；試務工作

費；導師鐘點費；一個月不超過46小時之加班費；

個人稿費、版稅、樂譜、作曲、編劇、漫畫及講演之

鐘點費之收入，全年合計數不超過18萬元部分。

不須扣除 0 0

2 校外人士 3 (不需繳交)第2類被保險人 50-A 

薪資所得─不含獎金（如：工作酬勞、提供勞務取得

之工讀金、研究生獎助學金、排定課程之授課鐘點

費、出席費、指導費、一般審查費、補助費、津貼

等）

不須扣除 0 0

2 校外人士 3 (不需繳交)第2類被保險人 51 租賃所得 須扣除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5000 0.02

2 校外人士 3 (不需繳交)第2類被保險人 5B   利息所得 須扣除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20000 0.02

2 校外人士 3 (不需繳交)第2類被保險人 91 競技競賽機會中獎獎金或給與 不須扣除 0 0

2 校外人士 3 (不需繳交)第2類被保險人 92 其他所得 不須扣除 0 0

2 校外人士 3 (不需繳交)第2類被保險人 9A   
執行業務所得（如：律師、會計師、建築師、技師等

業務收入）
須扣除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5000 0.02

2 校外人士 3 (不需繳交)第2類被保險人 9B-98
執行業務所得-非自行出版（如：著作人、稿費、版

稅、專題演講鐘點費等）
須扣除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5000 0.02

2 校外人士 3 (不需繳交)第2類被保險人 9B-99
執行業務所得-自行出版（如：著作人、稿費、版

稅、專題演講鐘點費等）
須扣除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5000 0.02

2 校外人士 4
(不需繳交)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自行執業

者(以執行業務所得為投保金額)
00

免稅所得─生活助學金；為一定條件(如在校之學業

及操行成績、原住民身分)發放之獎學金；凡參加校

內各種競技比賽之獎(助)金；碩博士論文指導費、審

查費、論文考試車馬費、學科考試車馬費；試務工作

費；導師鐘點費；一個月不超過46小時之加班費；

個人稿費、版稅、樂譜、作曲、編劇、漫畫及講演之

鐘點費之收入，全年合計數不超過18萬元部分。

不須扣除 0 0

2 校外人士 4
(不需繳交)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自行執業

者(以執行業務所得為投保金額)
50-A 

薪資所得─不含獎金（如：工作酬勞、提供勞務取得

之工讀金、研究生獎助學金、排定課程之授課鐘點

費、出席費、指導費、一般審查費、補助費、津貼

等）

須扣除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5000 0.02

2 校外人士 4
(不需繳交)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自行執業

者(以執行業務所得為投保金額)
51 租賃所得 須扣除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5000 0.02

2 校外人士 4
(不需繳交)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自行執業

者(以執行業務所得為投保金額)
5B   利息所得 須扣除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20000 0.02

2 校外人士 4
(不需繳交)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自行執業

者(以執行業務所得為投保金額)
91 競技競賽機會中獎獎金或給與 不須扣除 0 0

2 校外人士 4
(不需繳交)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自行執業

者(以執行業務所得為投保金額)
92 其他所得 不須扣除 0 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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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+B+C結果是否該繳交補充保費
E.最低扣取給付

金額基準金額

F.補充保費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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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.二代健保身分 B.是否需繳交補充保費 C.所得稅類別

2 校外人士 4
(不需繳交)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自行執業

者(以執行業務所得為投保金額)
9A   

執行業務所得（如：律師、會計師、建築師、技師等

業務收入）
不須扣除 0 0

2 校外人士 4
(不需繳交)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自行執業

者(以執行業務所得為投保金額)
9B-98

執行業務所得-非自行出版（如：著作人、稿費、版

稅、專題演講鐘點費等）
須扣除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5000 0.02

2 校外人士 4
(不需繳交)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自行執業

者(以執行業務所得為投保金額)
9B-99

執行業務所得-自行出版（如：著作人、稿費、版

稅、專題演講鐘點費等）
須扣除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5000 0.02

2 校外人士 5
(不需繳交)自營作業而參加職業工會者(以

執行業務所得為投保金額)
00

免稅所得─生活助學金；為一定條件(如在校之學業

及操行成績、原住民身分)發放之獎學金；凡參加校

內各種競技比賽之獎(助)金；碩博士論文指導費、審

查費、論文考試車馬費、學科考試車馬費；試務工作

費；導師鐘點費；一個月不超過46小時之加班費；

個人稿費、版稅、樂譜、作曲、編劇、漫畫及講演之

鐘點費之收入，全年合計數不超過18萬元部分。

不須扣除 0 0

2 校外人士 5
(不需繳交)自營作業而參加職業工會者(以

執行業務所得為投保金額)
50-A 

薪資所得─不含獎金（如：工作酬勞、提供勞務取得

之工讀金、研究生獎助學金、排定課程之授課鐘點

費、出席費、指導費、一般審查費、補助費、津貼

等）

不須扣除 0 0

2 校外人士 5
(不需繳交)自營作業而參加職業工會者(以

執行業務所得為投保金額)
51 租賃所得 須扣除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5000 0.02

2 校外人士 5
(不需繳交)自營作業而參加職業工會者(以

執行業務所得為投保金額)
5B   利息所得 須扣除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20000 0.02

2 校外人士 5
(不需繳交)自營作業而參加職業工會者(以

執行業務所得為投保金額)
91 競技競賽機會中獎獎金或給與 不須扣除 0 0

2 校外人士 5
(不需繳交)自營作業而參加職業工會者(以

執行業務所得為投保金額)
92 其他所得 不須扣除 0 0

2 校外人士 5
(不需繳交)自營作業而參加職業工會者(以

執行業務所得為投保金額)
9A   

執行業務所得（如：律師、會計師、建築師、技師等

業務收入）
不須扣除 0 0

2 校外人士 5
(不需繳交)自營作業而參加職業工會者(以

執行業務所得為投保金額)
9B-98

執行業務所得-非自行出版（如：著作人、稿費、版

稅、專題演講鐘點費等）
須扣除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5000 0.02

2 校外人士 5
(不需繳交)自營作業而參加職業工會者(以

執行業務所得為投保金額)
9B-99

執行業務所得-自行出版（如：著作人、稿費、版

稅、專題演講鐘點費等）
須扣除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5000 0.02

2 校外人士 6 (不需繳交)兒童及少年 00

免稅所得─生活助學金；為一定條件(如在校之學業

及操行成績、原住民身分)發放之獎學金；凡參加校

內各種競技比賽之獎(助)金；碩博士論文指導費、審

查費、論文考試車馬費、學科考試車馬費；試務工作

費；導師鐘點費；一個月不超過46小時之加班費；

個人稿費、版稅、樂譜、作曲、編劇、漫畫及講演之

鐘點費之收入，全年合計數不超過18萬元部分。

不須扣除 0 0

2 校外人士 6 (不需繳交)兒童及少年 50-A 

薪資所得─不含獎金（如：工作酬勞、提供勞務取得

之工讀金、研究生獎助學金、排定課程之授課鐘點

費、出席費、指導費、一般審查費、補助費、津貼

等）

須扣除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18780 0.02

2 校外人士 6 (不需繳交)兒童及少年 51 租賃所得 須扣除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5000 0.02

2 校外人士 6 (不需繳交)兒童及少年 5B   利息所得 須扣除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20000 0.02

2 校外人士 6 (不需繳交)兒童及少年 91 競技競賽機會中獎獎金或給與 不須扣除 0 0

2 校外人士 6 (不需繳交)兒童及少年 92 其他所得 不須扣除 0 0

2 校外人士 6 (不需繳交)兒童及少年 9A   
執行業務所得（如：律師、會計師、建築師、技師等

業務收入）
須扣除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5000 0.02

2 校外人士 6 (不需繳交)兒童及少年 9B-98
執行業務所得-非自行出版（如：著作人、稿費、版

稅、專題演講鐘點費等）
須扣除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5000 0.02

2 校外人士 6 (不需繳交)兒童及少年 9B-99
執行業務所得-自行出版（如：著作人、稿費、版

稅、專題演講鐘點費等）
須扣除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5000 0.02

2 校外人士 7 (不需繳交)中低收入戶 00

免稅所得─生活助學金；為一定條件(如在校之學業

及操行成績、原住民身分)發放之獎學金；凡參加校

內各種競技比賽之獎(助)金；碩博士論文指導費、審

查費、論文考試車馬費、學科考試車馬費；試務工作

費；導師鐘點費；一個月不超過46小時之加班費；

個人稿費、版稅、樂譜、作曲、編劇、漫畫及講演之

鐘點費之收入，全年合計數不超過18萬元部分。

不須扣除 0 0

2 校外人士 7 (不需繳交)中低收入戶 50-A 

薪資所得─不含獎金（如：工作酬勞、提供勞務取得

之工讀金、研究生獎助學金、排定課程之授課鐘點

費、出席費、指導費、一般審查費、補助費、津貼

等）

須扣除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18780 0.02

2 校外人士 7 (不需繳交)中低收入戶 51 租賃所得 須扣除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5000 0.02

2 校外人士 7 (不需繳交)中低收入戶 5B   利息所得 須扣除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20000 0.02

2 校外人士 7 (不需繳交)中低收入戶 91 競技競賽機會中獎獎金或給與 不須扣除 0 0

2 校外人士 7 (不需繳交)中低收入戶 92 其他所得 不須扣除 0 0

2 校外人士 7 (不需繳交)中低收入戶 9A   
執行業務所得（如：律師、會計師、建築師、技師等

業務收入）
須扣除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5000 0.02

2 校外人士 7 (不需繳交)中低收入戶 9B-98
執行業務所得-非自行出版（如：著作人、稿費、版

稅、專題演講鐘點費等）
須扣除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5000 0.02

2 校外人士 7 (不需繳交)中低收入戶 9B-99
執行業務所得-自行出版（如：著作人、稿費、版

稅、專題演講鐘點費等）
須扣除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5000 0.02

2 校外人士 8 (不需繳交)中低收入老人 00

免稅所得─生活助學金；為一定條件(如在校之學業

及操行成績、原住民身分)發放之獎學金；凡參加校

內各種競技比賽之獎(助)金；碩博士論文指導費、審

查費、論文考試車馬費、學科考試車馬費；試務工作

費；導師鐘點費；一個月不超過46小時之加班費；

個人稿費、版稅、樂譜、作曲、編劇、漫畫及講演之

鐘點費之收入，全年合計數不超過18萬元部分。

不須扣除 0 0

2 校外人士 8 (不需繳交)中低收入老人 50-A 

薪資所得─不含獎金（如：工作酬勞、提供勞務取得

之工讀金、研究生獎助學金、排定課程之授課鐘點

費、出席費、指導費、一般審查費、補助費、津貼

等）

須扣除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18780 0.02

2 校外人士 8 (不需繳交)中低收入老人 51 租賃所得 須扣除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5000 0.02

2 校外人士 8 (不需繳交)中低收入老人 5B   利息所得 須扣除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20000 0.0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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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+B+C結果是否該繳交補充保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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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.補充保費費

率
A.二代健保身分 B.是否需繳交補充保費 C.所得稅類別

2 校外人士 8 (不需繳交)中低收入老人 91 競技競賽機會中獎獎金或給與 不須扣除 0 0

2 校外人士 8 (不需繳交)中低收入老人 92 其他所得 不須扣除 0 0

2 校外人士 8 (不需繳交)中低收入老人 9A   
執行業務所得（如：律師、會計師、建築師、技師等

業務收入）
須扣除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5000 0.02

2 校外人士 8 (不需繳交)中低收入老人 9B-98
執行業務所得-非自行出版（如：著作人、稿費、版

稅、專題演講鐘點費等）
須扣除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5000 0.02

2 校外人士 8 (不需繳交)中低收入老人 9B-99
執行業務所得-自行出版（如：著作人、稿費、版

稅、專題演講鐘點費等）
須扣除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5000 0.02

2 校外人士 9 (不需繳交)領取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 00

免稅所得─生活助學金；為一定條件(如在校之學業

及操行成績、原住民身分)發放之獎學金；凡參加校

內各種競技比賽之獎(助)金；碩博士論文指導費、審

查費、論文考試車馬費、學科考試車馬費；試務工作

費；導師鐘點費；一個月不超過46小時之加班費；

個人稿費、版稅、樂譜、作曲、編劇、漫畫及講演之

鐘點費之收入，全年合計數不超過18萬元部分。

不須扣除 0 0

2 校外人士 9 (不需繳交)領取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 50-A 

薪資所得─不含獎金（如：工作酬勞、提供勞務取得

之工讀金、研究生獎助學金、排定課程之授課鐘點

費、出席費、指導費、一般審查費、補助費、津貼

等）

須扣除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18780 0.02

2 校外人士 9 (不需繳交)領取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 51 租賃所得 須扣除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5000 0.02

2 校外人士 9 (不需繳交)領取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 5B   利息所得 須扣除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20000 0.02

2 校外人士 9 (不需繳交)領取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 91 競技競賽機會中獎獎金或給與 不須扣除 0 0

2 校外人士 9 (不需繳交)領取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 92 其他所得 不須扣除 0 0

2 校外人士 9 (不需繳交)領取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 9A   
執行業務所得（如：律師、會計師、建築師、技師等

業務收入）
須扣除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5000 0.02

2 校外人士 9 (不需繳交)領取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 9B-98
執行業務所得-非自行出版（如：著作人、稿費、版

稅、專題演講鐘點費等）
須扣除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5000 0.02

2 校外人士 9 (不需繳交)領取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 9B-99
執行業務所得-自行出版（如：著作人、稿費、版

稅、專題演講鐘點費等）
須扣除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5000 0.02

2 校外人士 10
(不需繳交)勞工保險投保薪資未達基本工

資之身心障礙者
00

免稅所得─生活助學金；為一定條件(如在校之學業

及操行成績、原住民身分)發放之獎學金；凡參加校

內各種競技比賽之獎(助)金；碩博士論文指導費、審

查費、論文考試車馬費、學科考試車馬費；試務工作

費；導師鐘點費；一個月不超過46小時之加班費；

個人稿費、版稅、樂譜、作曲、編劇、漫畫及講演之

鐘點費之收入，全年合計數不超過18萬元部分。

不須扣除 0 0

2 校外人士 10
(不需繳交)勞工保險投保薪資未達基本工

資之身心障礙者
50-A 

薪資所得─不含獎金（如：工作酬勞、提供勞務取得

之工讀金、研究生獎助學金、排定課程之授課鐘點

費、出席費、指導費、一般審查費、補助費、津貼

等）

須扣除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18780 0.02

2 校外人士 10
(不需繳交)勞工保險投保薪資未達基本工

資之身心障礙者
51 租賃所得 須扣除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5000 0.02

2 校外人士 10
(不需繳交)勞工保險投保薪資未達基本工

資之身心障礙者
5B   利息所得 須扣除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20000 0.02

2 校外人士 10
(不需繳交)勞工保險投保薪資未達基本工

資之身心障礙者
91 競技競賽機會中獎獎金或給與 不須扣除 0 0

2 校外人士 10
(不需繳交)勞工保險投保薪資未達基本工

資之身心障礙者
92 其他所得 不須扣除 0 0

2 校外人士 10
(不需繳交)勞工保險投保薪資未達基本工

資之身心障礙者
9A   

執行業務所得（如：律師、會計師、建築師、技師等

業務收入）
須扣除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5000 0.02

2 校外人士 10
(不需繳交)勞工保險投保薪資未達基本工

資之身心障礙者
9B-98

執行業務所得-非自行出版（如：著作人、稿費、版

稅、專題演講鐘點費等）
須扣除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5000 0.02

2 校外人士 10
(不需繳交)勞工保險投保薪資未達基本工

資之身心障礙者
9B-99

執行業務所得-自行出版（如：著作人、稿費、版

稅、專題演講鐘點費等）
須扣除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5000 0.02

2 校外人士 11
(不需繳交)國內就學之大專生且無專職工

作者
00

免稅所得─生活助學金；為一定條件(如在校之學業

及操行成績、原住民身分)發放之獎學金；凡參加校

內各種競技比賽之獎(助)金；碩博士論文指導費、審

查費、論文考試車馬費、學科考試車馬費；試務工作

費；導師鐘點費；一個月不超過46小時之加班費；

個人稿費、版稅、樂譜、作曲、編劇、漫畫及講演之

鐘點費之收入，全年合計數不超過18萬元部分。

不須扣除 0 0

2 校外人士 11
(不需繳交)國內就學之大專生且無專職工

作者
50-A 

薪資所得─不含獎金（如：工作酬勞、提供勞務取得

之工讀金、研究生獎助學金、排定課程之授課鐘點

費、出席費、指導費、一般審查費、補助費、津貼

等）

須扣除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18780 0.02

2 校外人士 11
(不需繳交)國內就學之大專生且無專職工

作者
51 租賃所得 須扣除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5000 0.02

2 校外人士 11
(不需繳交)國內就學之大專生且無專職工

作者
5B   利息所得 須扣除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20000 0.02

2 校外人士 11
(不需繳交)國內就學之大專生且無專職工

作者
91 競技競賽機會中獎獎金或給與 不須扣除 0 0

2 校外人士 11
(不需繳交)國內就學之大專生且無專職工

作者
92 其他所得 不須扣除 0 0

2 校外人士 11
(不需繳交)國內就學之大專生且無專職工

作者
9A   

執行業務所得（如：律師、會計師、建築師、技師等

業務收入）
須扣除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5000 0.02

2 校外人士 11
(不需繳交)國內就學之大專生且無專職工

作者
9B-98

執行業務所得-非自行出版（如：著作人、稿費、版

稅、專題演講鐘點費等）
須扣除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5000 0.02

2 校外人士 11
(不需繳交)國內就學之大專生且無專職工

作者
9B-99

執行業務所得-自行出版（如：著作人、稿費、版

稅、專題演講鐘點費等）
須扣除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5000 0.02

2 校外人士 12
(不需繳交)符合健保法第100條所定之經濟

困難者
00

免稅所得─生活助學金；為一定條件(如在校之學業

及操行成績、原住民身分)發放之獎學金；凡參加校

內各種競技比賽之獎(助)金；碩博士論文指導費、審

查費、論文考試車馬費、學科考試車馬費；試務工作

費；導師鐘點費；一個月不超過46小時之加班費；

個人稿費、版稅、樂譜、作曲、編劇、漫畫及講演之

鐘點費之收入，全年合計數不超過18萬元部分。

不須扣除 0 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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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校外人士 12
(不需繳交)符合健保法第100條所定之經濟

困難者
50-A 

薪資所得─不含獎金（如：工作酬勞、提供勞務取得

之工讀金、研究生獎助學金、排定課程之授課鐘點

費、出席費、指導費、一般審查費、補助費、津貼

等）

須扣除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18780 0.02

2 校外人士 12
(不需繳交)符合健保法第100條所定之經濟

困難者
51 租賃所得 須扣除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5000 0.02

2 校外人士 12
(不需繳交)符合健保法第100條所定之經濟

困難者
5B   利息所得 須扣除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20000 0.02

2 校外人士 12
(不需繳交)符合健保法第100條所定之經濟

困難者
91 競技競賽機會中獎獎金或給與 不須扣除 0 0

2 校外人士 12
(不需繳交)符合健保法第100條所定之經濟

困難者
92 其他所得 不須扣除 0 0

2 校外人士 12
(不需繳交)符合健保法第100條所定之經濟

困難者
9A   

執行業務所得（如：律師、會計師、建築師、技師等

業務收入）
須扣除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5000 0.02

2 校外人士 12
(不需繳交)符合健保法第100條所定之經濟

困難者
9B-98

執行業務所得-非自行出版（如：著作人、稿費、版

稅、專題演講鐘點費等）
須扣除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5000 0.02

2 校外人士 12
(不需繳交)符合健保法第100條所定之經濟

困難者
9B-99

執行業務所得-自行出版（如：著作人、稿費、版

稅、專題演講鐘點費等）
須扣除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5000 0.02

2 校外人士 13 雇主負擔保費 50-A 

薪資所得─不含獎金（如：工作酬勞、提供勞務取得

之工讀金、研究生獎助學金、排定課程之授課鐘點

費、出席費、指導費、一般審查費、補助費、津貼

等）

不須扣除 0 0

2 校外人士 13 雇主負擔保費 50-B 
薪資所得─獎金（如：年終獎金、三節獎金、紅利

等）
不須扣除 0 0

3 學生 0 需繳交補充保費 00

免稅所得─生活助學金；為一定條件(如在校之學業

及操行成績、原住民身分)發放之獎學金；凡參加校

內各種競技比賽之獎(助)金；碩博士論文指導費、審

查費、論文考試車馬費、學科考試車馬費；試務工作

費；導師鐘點費；一個月不超過46小時之加班費；

個人稿費、版稅、樂譜、作曲、編劇、漫畫及講演之

鐘點費之收入，全年合計數不超過18萬元部分。

不須扣除 0 0

3 學生 0 需繳交補充保費 50-A 

薪資所得─不含獎金（如：工作酬勞、提供勞務取得

之工讀金、研究生獎助學金、排定課程之授課鐘點

費、出席費、指導費、一般審查費、補助費、津貼

等）

須扣除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5000 0.02

3 學生 0 需繳交補充保費 51 租賃所得 須扣除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5000 0.02

3 學生 0 需繳交補充保費 5B   利息所得 須扣除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20000 0.02

3 學生 0 需繳交補充保費 91 競技競賽機會中獎獎金或給與 不須扣除 0 0

3 學生 0 需繳交補充保費 92 其他所得 不須扣除 0 0

3 學生 0 需繳交補充保費 9A   
執行業務所得（如：律師、會計師、建築師、技師等

業務收入）
須扣除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5000 0.02

3 學生 0 需繳交補充保費 9B-98
執行業務所得-非自行出版（如：著作人、稿費、版

稅、專題演講鐘點費等）
須扣除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5000 0.02

3 學生 0 需繳交補充保費 9B-99
執行業務所得-自行出版（如：著作人、稿費、版

稅、專題演講鐘點費等）
須扣除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5000 0.02

3 學生 1 (不需繳交)無投保資格者 00

免稅所得─生活助學金；為一定條件(如在校之學業

及操行成績、原住民身分)發放之獎學金；凡參加校

內各種競技比賽之獎(助)金；碩博士論文指導費、審

查費、論文考試車馬費、學科考試車馬費；試務工作

費；導師鐘點費；一個月不超過46小時之加班費；

個人稿費、版稅、樂譜、作曲、編劇、漫畫及講演之

鐘點費之收入，全年合計數不超過18萬元部分。

不須扣除 0 0

3 學生 1 (不需繳交)無投保資格者 50-A 

薪資所得─不含獎金（如：工作酬勞、提供勞務取得

之工讀金、研究生獎助學金、排定課程之授課鐘點

費、出席費、指導費、一般審查費、補助費、津貼

等）

不須扣除 0 0

3 學生 1 (不需繳交)無投保資格者 51 租賃所得 不須扣除 0 0

3 學生 1 (不需繳交)無投保資格者 5B   利息所得 不須扣除 0 0

3 學生 1 (不需繳交)無投保資格者 91 競技競賽機會中獎獎金或給與 不須扣除 0 0

3 學生 1 (不需繳交)無投保資格者 92 其他所得 不須扣除 0 0

3 學生 1 (不需繳交)無投保資格者 9A   
執行業務所得（如：律師、會計師、建築師、技師等

業務收入）
不須扣除 0 0

3 學生 1 (不需繳交)無投保資格者 9B-98
執行業務所得-非自行出版（如：著作人、稿費、版

稅、專題演講鐘點費等）
不須扣除 0 0

3 學生 1 (不需繳交)無投保資格者 9B-99
執行業務所得-自行出版（如：著作人、稿費、版

稅、專題演講鐘點費等）
不須扣除 0 0

3 學生 2 (不需繳交)第5類被保險人(低收入戶) 00

免稅所得─生活助學金；為一定條件(如在校之學業

及操行成績、原住民身分)發放之獎學金；凡參加校

內各種競技比賽之獎(助)金；碩博士論文指導費、審

查費、論文考試車馬費、學科考試車馬費；試務工作

費；導師鐘點費；一個月不超過46小時之加班費；

個人稿費、版稅、樂譜、作曲、編劇、漫畫及講演之

鐘點費之收入，全年合計數不超過18萬元部分。

不須扣除 0 0

3 學生 2 (不需繳交)第5類被保險人(低收入戶) 50-A 

薪資所得─不含獎金（如：工作酬勞、提供勞務取得

之工讀金、研究生獎助學金、排定課程之授課鐘點

費、出席費、指導費、一般審查費、補助費、津貼

等）

不須扣除 0 0

3 學生 2 (不需繳交)第5類被保險人(低收入戶) 51 租賃所得 不須扣除 0 0

3 學生 2 (不需繳交)第5類被保險人(低收入戶) 5B   利息所得 不須扣除 0 0

3 學生 2 (不需繳交)第5類被保險人(低收入戶) 91 競技競賽機會中獎獎金或給與 不須扣除 0 0

3 學生 2 (不需繳交)第5類被保險人(低收入戶) 92 其他所得 不須扣除 0 0

3 學生 2 (不需繳交)第5類被保險人(低收入戶) 9A   
執行業務所得（如：律師、會計師、建築師、技師等

業務收入）
不須扣除 0 0

3 學生 2 (不需繳交)第5類被保險人(低收入戶) 9B-98
執行業務所得-非自行出版（如：著作人、稿費、版

稅、專題演講鐘點費等）
不須扣除 0 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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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+B+C結果是否該繳交補充保費
E.最低扣取給付

金額基準金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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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.二代健保身分 B.是否需繳交補充保費 C.所得稅類別

3 學生 2 (不需繳交)第5類被保險人(低收入戶) 9B-99
執行業務所得-自行出版（如：著作人、稿費、版

稅、專題演講鐘點費等）
不須扣除 0 0

3 學生 3 (不需繳交)第2類被保險人 00

免稅所得─生活助學金；為一定條件(如在校之學業

及操行成績、原住民身分)發放之獎學金；凡參加校

內各種競技比賽之獎(助)金；碩博士論文指導費、審

查費、論文考試車馬費、學科考試車馬費；試務工作

費；導師鐘點費；一個月不超過46小時之加班費；

個人稿費、版稅、樂譜、作曲、編劇、漫畫及講演之

鐘點費之收入，全年合計數不超過18萬元部分。

不須扣除 0 0

3 學生 3 (不需繳交)第2類被保險人 50-A 

薪資所得─不含獎金（如：工作酬勞、提供勞務取得

之工讀金、研究生獎助學金、排定課程之授課鐘點

費、出席費、指導費、一般審查費、補助費、津貼

等）

不須扣除 0 0

3 學生 3 (不需繳交)第2類被保險人 51 租賃所得 須扣除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5000 0.02

3 學生 3 (不需繳交)第2類被保險人 5B   利息所得 須扣除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20000 0.02

3 學生 3 (不需繳交)第2類被保險人 91 競技競賽機會中獎獎金或給與 不須扣除 0 0

3 學生 3 (不需繳交)第2類被保險人 92 其他所得 不須扣除 0 0

3 學生 3 (不需繳交)第2類被保險人 9A   
執行業務所得（如：律師、會計師、建築師、技師等

業務收入）
須扣除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5000 0.02

3 學生 3 (不需繳交)第2類被保險人 9B-98
執行業務所得-非自行出版（如：著作人、稿費、版

稅、專題演講鐘點費等）
須扣除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5000 0.02

3 學生 3 (不需繳交)第2類被保險人 9B-99
執行業務所得-自行出版（如：著作人、稿費、版

稅、專題演講鐘點費等）
須扣除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5000 0.02

3 學生 4
(不需繳交)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自行執業

者(以執行業務所得為投保金額)
00

免稅所得─生活助學金；為一定條件(如在校之學業

及操行成績、原住民身分)發放之獎學金；凡參加校

內各種競技比賽之獎(助)金；碩博士論文指導費、審

查費、論文考試車馬費、學科考試車馬費；試務工作

費；導師鐘點費；一個月不超過46小時之加班費；

個人稿費、版稅、樂譜、作曲、編劇、漫畫及講演之

鐘點費之收入，全年合計數不超過18萬元部分。

不須扣除 0 0

3 學生 4
(不需繳交)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自行執業

者(以執行業務所得為投保金額)
50-A 

薪資所得─不含獎金（如：工作酬勞、提供勞務取得

之工讀金、研究生獎助學金、排定課程之授課鐘點

費、出席費、指導費、一般審查費、補助費、津貼

等）

須扣除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5000 0.02

3 學生 4
(不需繳交)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自行執業

者(以執行業務所得為投保金額)
51 租賃所得 須扣除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5000 0.02

3 學生 4
(不需繳交)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自行執業

者(以執行業務所得為投保金額)
5B   利息所得 須扣除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20000 0.02

3 學生 4
(不需繳交)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自行執業

者(以執行業務所得為投保金額)
91 競技競賽機會中獎獎金或給與 不須扣除 0 0

3 學生 4
(不需繳交)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自行執業

者(以執行業務所得為投保金額)
92 其他所得 不須扣除 0 0

3 學生 4
(不需繳交)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自行執業

者(以執行業務所得為投保金額)
9A   

執行業務所得（如：律師、會計師、建築師、技師等

業務收入）
不須扣除 0 0

3 學生 4
(不需繳交)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自行執業

者(以執行業務所得為投保金額)
9B-98

執行業務所得-非自行出版（如：著作人、稿費、版

稅、專題演講鐘點費等）
須扣除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5000 0.02

3 學生 4
(不需繳交)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自行執業

者(以執行業務所得為投保金額)
9B-99

執行業務所得-自行出版（如：著作人、稿費、版

稅、專題演講鐘點費等）
須扣除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5000 0.02

3 學生 5
(不需繳交)自營作業而參加職業工會者(以

執行業務所得為投保金額)
00

免稅所得─生活助學金；為一定條件(如在校之學業

及操行成績、原住民身分)發放之獎學金；凡參加校

內各種競技比賽之獎(助)金；碩博士論文指導費、審

查費、論文考試車馬費、學科考試車馬費；試務工作

費；導師鐘點費；一個月不超過46小時之加班費；

個人稿費、版稅、樂譜、作曲、編劇、漫畫及講演之

鐘點費之收入，全年合計數不超過18萬元部分。

不須扣除 0 0

3 學生 5
(不需繳交)自營作業而參加職業工會者(以

執行業務所得為投保金額)
50-A 

薪資所得─不含獎金（如：工作酬勞、提供勞務取得

之工讀金、研究生獎助學金、排定課程之授課鐘點

費、出席費、指導費、一般審查費、補助費、津貼

等）

不須扣除 0 0

3 學生 5
(不需繳交)自營作業而參加職業工會者(以

執行業務所得為投保金額)
51 租賃所得 須扣除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5000 0.02

3 學生 5
(不需繳交)自營作業而參加職業工會者(以

執行業務所得為投保金額)
5B   利息所得 須扣除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20000 0.02

3 學生 5
(不需繳交)自營作業而參加職業工會者(以

執行業務所得為投保金額)
91 競技競賽機會中獎獎金或給與 不須扣除 0 0

3 學生 5
(不需繳交)自營作業而參加職業工會者(以

執行業務所得為投保金額)
92 其他所得 不須扣除 0 0

3 學生 5
(不需繳交)自營作業而參加職業工會者(以

執行業務所得為投保金額)
9A   

執行業務所得（如：律師、會計師、建築師、技師等

業務收入）
不須扣除 0 0

3 學生 5
(不需繳交)自營作業而參加職業工會者(以

執行業務所得為投保金額)
9B-98

執行業務所得-非自行出版（如：著作人、稿費、版

稅、專題演講鐘點費等）
須扣除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5000 0.02

3 學生 5
(不需繳交)自營作業而參加職業工會者(以

執行業務所得為投保金額)
9B-99

執行業務所得-自行出版（如：著作人、稿費、版

稅、專題演講鐘點費等）
須扣除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5000 0.02

3 學生 7 (不需繳交)中低收入戶 00

免稅所得─生活助學金；為一定條件(如在校之學業

及操行成績、原住民身分)發放之獎學金；凡參加校

內各種競技比賽之獎(助)金；碩博士論文指導費、審

查費、論文考試車馬費、學科考試車馬費；試務工作

費；導師鐘點費；一個月不超過46小時之加班費；

個人稿費、版稅、樂譜、作曲、編劇、漫畫及講演之

鐘點費之收入，全年合計數不超過18萬元部分。

不須扣除 0 0

3 學生 7 (不需繳交)中低收入戶 50-A 

薪資所得─不含獎金（如：工作酬勞、提供勞務取得

之工讀金、研究生獎助學金、排定課程之授課鐘點

費、出席費、指導費、一般審查費、補助費、津貼

等）

須扣除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18780 0.02

3 學生 7 (不需繳交)中低收入戶 51 租賃所得 須扣除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5000 0.02

3 學生 7 (不需繳交)中低收入戶 5B   利息所得 須扣除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20000 0.0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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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學生 7 (不需繳交)中低收入戶 91 競技競賽機會中獎獎金或給與 不須扣除 0 0

3 學生 7 (不需繳交)中低收入戶 92 其他所得 不須扣除 0 0

3 學生 7 (不需繳交)中低收入戶 9A   
執行業務所得（如：律師、會計師、建築師、技師等

業務收入）
須扣除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5000 0.02

3 學生 7 (不需繳交)中低收入戶 9B-98
執行業務所得-非自行出版（如：著作人、稿費、版

稅、專題演講鐘點費等）
須扣除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5000 0.02

3 學生 7 (不需繳交)中低收入戶 9B-99
執行業務所得-自行出版（如：著作人、稿費、版

稅、專題演講鐘點費等）
須扣除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5000 0.02

3 學生 8 (不需繳交)中低收入老人 00

免稅所得─生活助學金；為一定條件(如在校之學業

及操行成績、原住民身分)發放之獎學金；凡參加校

內各種競技比賽之獎(助)金；碩博士論文指導費、審

查費、論文考試車馬費、學科考試車馬費；試務工作

費；導師鐘點費；一個月不超過46小時之加班費；

個人稿費、版稅、樂譜、作曲、編劇、漫畫及講演之

鐘點費之收入，全年合計數不超過18萬元部分。

不須扣除 0 0

3 學生 8 (不需繳交)中低收入老人 50-A 

薪資所得─不含獎金（如：工作酬勞、提供勞務取得

之工讀金、研究生獎助學金、排定課程之授課鐘點

費、出席費、指導費、一般審查費、補助費、津貼

等）

須扣除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18780 0.02

3 學生 8 (不需繳交)中低收入老人 51 租賃所得 須扣除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5000 0.02

3 學生 8 (不需繳交)中低收入老人 5B   利息所得 須扣除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20000 0.02

3 學生 8 (不需繳交)中低收入老人 91 競技競賽機會中獎獎金或給與 不須扣除 0 0

3 學生 8 (不需繳交)中低收入老人 92 其他所得 不須扣除 0 0

3 學生 8 (不需繳交)中低收入老人 9A   
執行業務所得（如：律師、會計師、建築師、技師等

業務收入）
須扣除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5000 0.02

3 學生 8 (不需繳交)中低收入老人 9B-98
執行業務所得-非自行出版（如：著作人、稿費、版

稅、專題演講鐘點費等）
須扣除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5000 0.02

3 學生 8 (不需繳交)中低收入老人 9B-99
執行業務所得-自行出版（如：著作人、稿費、版

稅、專題演講鐘點費等）
須扣除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5000 0.02

3 學生 9 (不需繳交)領取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 00

免稅所得─生活助學金；為一定條件(如在校之學業

及操行成績、原住民身分)發放之獎學金；凡參加校

內各種競技比賽之獎(助)金；碩博士論文指導費、審

查費、論文考試車馬費、學科考試車馬費；試務工作

費；導師鐘點費；一個月不超過46小時之加班費；

個人稿費、版稅、樂譜、作曲、編劇、漫畫及講演之

鐘點費之收入，全年合計數不超過18萬元部分。

不須扣除 0 0

3 學生 9 (不需繳交)領取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 50-A 

薪資所得─不含獎金（如：工作酬勞、提供勞務取得

之工讀金、研究生獎助學金、排定課程之授課鐘點

費、出席費、指導費、一般審查費、補助費、津貼

等）

須扣除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18780 0.02

3 學生 9 (不需繳交)領取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 51 租賃所得 須扣除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5000 0.02

3 學生 9 (不需繳交)領取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 5B   利息所得 須扣除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20000 0.02

3 學生 9 (不需繳交)領取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 91 競技競賽機會中獎獎金或給與 不須扣除 0 0

3 學生 9 (不需繳交)領取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 92 其他所得 不須扣除 0 0

3 學生 9 (不需繳交)領取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 9A   
執行業務所得（如：律師、會計師、建築師、技師等

業務收入）
須扣除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5000 0.02

3 學生 9 (不需繳交)領取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 9B-98
執行業務所得-非自行出版（如：著作人、稿費、版

稅、專題演講鐘點費等）
須扣除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5000 0.02

3 學生 9 (不需繳交)領取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 9B-99
執行業務所得-自行出版（如：著作人、稿費、版

稅、專題演講鐘點費等）
須扣除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5000 0.02

3 學生 10
(不需繳交)勞工保險投保薪資未達基本工

資之身心障礙者
00

免稅所得─生活助學金；為一定條件(如在校之學業

及操行成績、原住民身分)發放之獎學金；凡參加校

內各種競技比賽之獎(助)金；碩博士論文指導費、審

查費、論文考試車馬費、學科考試車馬費；試務工作

費；導師鐘點費；一個月不超過46小時之加班費；

個人稿費、版稅、樂譜、作曲、編劇、漫畫及講演之

鐘點費之收入，全年合計數不超過18萬元部分。

不須扣除 0 0

3 學生 10
(不需繳交)勞工保險投保薪資未達基本工

資之身心障礙者
50-A 

薪資所得─不含獎金（如：工作酬勞、提供勞務取得

之工讀金、研究生獎助學金、排定課程之授課鐘點

費、出席費、指導費、一般審查費、補助費、津貼

等）

須扣除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18780 0.02

3 學生 10
(不需繳交)勞工保險投保薪資未達基本工

資之身心障礙者
51 租賃所得 須扣除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5000 0.02

3 學生 10
(不需繳交)勞工保險投保薪資未達基本工

資之身心障礙者
5B   利息所得 須扣除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20000 0.02

3 學生 10
(不需繳交)勞工保險投保薪資未達基本工

資之身心障礙者
91 競技競賽機會中獎獎金或給與 不須扣除 0 0

3 學生 10
(不需繳交)勞工保險投保薪資未達基本工

資之身心障礙者
92 其他所得 不須扣除 0 0

3 學生 10
(不需繳交)勞工保險投保薪資未達基本工

資之身心障礙者
9A   

執行業務所得（如：律師、會計師、建築師、技師等

業務收入）
須扣除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5000 0.02

3 學生 10
(不需繳交)勞工保險投保薪資未達基本工

資之身心障礙者
9B-98

執行業務所得-非自行出版（如：著作人、稿費、版

稅、專題演講鐘點費等）
須扣除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5000 0.02

3 學生 10
(不需繳交)勞工保險投保薪資未達基本工

資之身心障礙者
9B-99

執行業務所得-自行出版（如：著作人、稿費、版

稅、專題演講鐘點費等）
須扣除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5000 0.02

3 學生 11
(不需繳交)國內就學之大專生且無專職工

作者
00

免稅所得─生活助學金；為一定條件(如在校之學業

及操行成績、原住民身分)發放之獎學金；凡參加校

內各種競技比賽之獎(助)金；碩博士論文指導費、審

查費、論文考試車馬費、學科考試車馬費；試務工作

費；導師鐘點費；一個月不超過46小時之加班費；

個人稿費、版稅、樂譜、作曲、編劇、漫畫及講演之

鐘點費之收入，全年合計數不超過18萬元部分。

不須扣除 0 0

3 學生 11
(不需繳交)國內就學之大專生且無專職工

作者
50-A 

薪資所得─不含獎金（如：工作酬勞、提供勞務取得

之工讀金、研究生獎助學金、排定課程之授課鐘點

費、出席費、指導費、一般審查費、補助費、津貼

等）

須扣除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18780 0.0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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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+B+C結果是否該繳交補充保費
E.最低扣取給付

金額基準金額

F.補充保費費

率
A.二代健保身分 B.是否需繳交補充保費 C.所得稅類別

3 學生 11
(不需繳交)國內就學之大專生且無專職工

作者
50-B 

薪資所得─獎金（如：年終獎金、三節獎金、紅利

等）
不須扣除 0 0

3 學生 11
(不需繳交)國內就學之大專生且無專職工

作者
51 租賃所得 須扣除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5000 0.02

3 學生 11
(不需繳交)國內就學之大專生且無專職工

作者
5B   利息所得 須扣除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20000 0.02

3 學生 11
(不需繳交)國內就學之大專生且無專職工

作者
91 競技競賽機會中獎獎金或給與 不須扣除 0 0

3 學生 11
(不需繳交)國內就學之大專生且無專職工

作者
92 其他所得 不須扣除 0 0

3 學生 11
(不需繳交)國內就學之大專生且無專職工

作者
9A   

執行業務所得（如：律師、會計師、建築師、技師等

業務收入）
須扣除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5000 0.02

3 學生 11
(不需繳交)國內就學之大專生且無專職工

作者
9B-98

執行業務所得-非自行出版（如：著作人、稿費、版

稅、專題演講鐘點費等）
須扣除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5000 0.02

3 學生 11
(不需繳交)國內就學之大專生且無專職工

作者
9B-99

執行業務所得-自行出版（如：著作人、稿費、版

稅、專題演講鐘點費等）
須扣除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5000 0.02

3 學生 12
(不需繳交)符合健保法第100條所定之經濟

困難者
00

免稅所得─生活助學金；為一定條件(如在校之學業

及操行成績、原住民身分)發放之獎學金；凡參加校

內各種競技比賽之獎(助)金；碩博士論文指導費、審

查費、論文考試車馬費、學科考試車馬費；試務工作

費；導師鐘點費；一個月不超過46小時之加班費；

個人稿費、版稅、樂譜、作曲、編劇、漫畫及講演之

鐘點費之收入，全年合計數不超過18萬元部分。

不須扣除 0 0

3 學生 12
(不需繳交)符合健保法第100條所定之經濟

困難者
50-A 

薪資所得─不含獎金（如：工作酬勞、提供勞務取得

之工讀金、研究生獎助學金、排定課程之授課鐘點

費、出席費、指導費、一般審查費、補助費、津貼

等）

須扣除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18780 0.02

3 學生 12
(不需繳交)符合健保法第100條所定之經濟

困難者
51 租賃所得 須扣除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5000 0.02

3 學生 12
(不需繳交)符合健保法第100條所定之經濟

困難者
5B   利息所得 須扣除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20000 0.02

3 學生 12
(不需繳交)符合健保法第100條所定之經濟

困難者
91 競技競賽機會中獎獎金或給與 不須扣除 0 0

3 學生 12
(不需繳交)符合健保法第100條所定之經濟

困難者
92 其他所得 不須扣除 0 0

3 學生 12
(不需繳交)符合健保法第100條所定之經濟

困難者
9A   

執行業務所得（如：律師、會計師、建築師、技師等

業務收入）
須扣除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5000 0.02

3 學生 12
(不需繳交)符合健保法第100條所定之經濟

困難者
9B-98

執行業務所得-非自行出版（如：著作人、稿費、版

稅、專題演講鐘點費等）
須扣除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5000 0.02

3 學生 12
(不需繳交)符合健保法第100條所定之經濟

困難者
9B-99

執行業務所得-自行出版（如：著作人、稿費、版

稅、專題演講鐘點費等）
須扣除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5000 0.02

3 學生 13 雇主負擔保費 50-A 

薪資所得─不含獎金（如：工作酬勞、提供勞務取得

之工讀金、研究生獎助學金、排定課程之授課鐘點

費、出席費、指導費、一般審查費、補助費、津貼

等）

不須扣除 0 0

3 學生 13 雇主負擔保費 50-B 
薪資所得─獎金（如：年終獎金、三節獎金、紅利

等）
不須扣除 0 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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